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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医大〔2016〕63 号 

 

 

温州医科大学关于印发 

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现将《温州医科大学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温州医科大学 

2016 年 6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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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医科大学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采购行为、提高科研和学科经费使用效益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校本部各部门、单位和学校直管附属医院（以下均简

称“单位”）使用校本部科研、学科和人才经费（以下简称“经费”）

在国内采购各类易耗品且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，适用本办法。非

直管附属医院和其他外单位人员使用校本部经费采购易耗品由其

单位自行管理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易耗品为科研、学科建设使用的，不属于

固定资产的易损易耗物品，以下几种类型除外： 

（一）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的易耗品（以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

公告为准）。 

（二）易制毒品、精神类药品等国家管制的易耗品。 

10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易耗品采购按照《温州医科大学物资与

服务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四条 易耗品的采购和验收由各单位自行组织，但采购岗位

与验收岗位必须分离，分别负责易耗品的采购和验收。各单位验收

人员必须是学校或直管附属医院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，由各单位自

行指定，报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备案。 

第五条 学校建立易耗品供应商库。各单位采购人根据科研与

学科项目需求选择国内供应商，对供应商的资质进行初审，把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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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供应商资料通过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系统报国有资产与设

备管理处。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对初审合格的供应商进行二审，

将二审合格的供应商列入系统供应商库，各采购人必须在系统的供

货商库中选择供货单位。 

第六条 各单位、个人按以下流程实施易耗品的采购：  

（一）申购。经办人在确定拟采购的易耗品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

单价、总价、产地和供货商后，登录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系统，填

写准确的采购信息并提交审核。 

（二）采购。总金额 1000 元以下的，经经费负责人审核后，

由经办人自行采购。总金额 1000 元以上（含）至 10 万元以下的，

经经费负责人及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审核后，由经办人自行采

购。 

（三）供货。供货商依据申购信息及要求送货，并出具加盖公

章的货物明细单和发票。 

（四）验收。到货后，经办人与验收人共同对照申购信息、货

物明细单、发票及货物逐一进行验收，货物明细单及发票的信息必

须与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系统中录入的申购信息一致。验收人在确

认无误后，登录科研易耗品采购管理系统，提交验收并打印验收报

告单。再由验收人在验收报告单上签字确认，经办人在发票上签字

确认。 

（五）报销。经办人凭发票、货物明细单及验收报告单报销。 

第七条 各单位原则上不允许从与经办人、经费负责人存在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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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的供应商处采购易耗品。如确有需要，必须在申购时如实说

明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平性，经经费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方能采购。

本办法所称的关联交易，是指经办人或经费负责人从与其本人及其

直系亲属存在经济利益的供应商购买易耗品的情形。 

第八条 经办人、经费负责人、验收人应当严格履行规定的义

务并承担相应责任，严禁套取科研资金。 

第九条 供货商应当提供真实、合规的发票和货物明细单，严

禁虚开发票和货物明细单。如违反上述规定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

予处理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温州医科大学

科研试剂和耗材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温医大〔2014〕45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温州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29 日印发            
  


